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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同一生活事实引发不同 责 任 规 范 可 得 同 时 适 用 的 责 任 竞 合 问 题，始 终 是 法 律 适 用 上 的

难题。从责任原因和受保护客体角 度，对 责 任 竞 合 可 作 不 同 界 定，并 会 引 致 不 同 的 实 体 和 程 序 效 果。

我国现行法上的民事责任竞合规范，应从体系价值的实现角度加以解释：对合同预定范围内的风险分

配事项，应贯彻合同责任规范，同时执行具有特殊规范目的之法律规则；对非属合同风险分配的事宜，

则应采纳统一的法定救济标准，不因责任领域的不同归属而作差别对待。除此之外，责任基础区分的

其他实体和程序效果仍可维持，允许请求权人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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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是对权益侵害后果所承担的责任，不以违反义务为发生条件。〔１〕 当同一生活事实

受不同责任规范调整并满足其适用条件时，就发生责任规范的并存（竞合）现象。此际，若认为一

个责任规范产生一个请求权，则前述责任规范的并存应属（多个）请求权竞合；若认为单一侵害事

实只引发一个请求权，不论其在实证法上是单一的基础还是多个基础均然，则前述情形非属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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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民法总则》将草案以违反义务为民事责任发生条件改为不以 义 务 违 反 为 前 提 的 依 法 承 担 责 任，实 际 上

延续了《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的表述，把民事义务违反与过错（或者可责性）等都排除于民事责任之外。如果采纳这

种广义的民事责任理解，物权请求权也当然可以被归入民事责任的范 畴，民 事 责 任 在 中 国 法 语 境 下 就 与 民 事 权 益

救济几乎同其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导致权益侵害且依法应当由权利人外的其他人承担的不利后果都属

于民事责任范畴。不过，还是需要排除基于担保合同、保险合同或社会保障等承担的后果（义务），毕竟这些情形下

权益侵害并非是由于义务人应当负责的原因所生。民事责任与其他 对 意 外 损 害 后 果 的 社 会 分 担 机 制（如 保 险、社

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的最大差异，仅在于民事责任是基于个人对应 由 其 负 责 之 原 因 所 致 损 害 承 担 赔 偿 义 务，承 担

责任的个人是否将这种责任再通过其他社会机制加以分散或转移，已非责任法关注的问题。本文的讨论是以这种

广义的民事责任概念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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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竞合，而系（多项）请求权规范竞合。但是，无论依何种处理模式，受害人均只能获得一次救济。

从中国现行法的规定看（《合同法》第１２２条），受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

任”，其至少明确了以下两层含义：１．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属于不同的责任类型，可同时成立，但

不得同时实现；２．相应地，受害方因同一致害行为同时成立两项请求权，应当且只能实现（“选择”）

其中一项请求权。因此，我国理论界的通说认为，现行法就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采取的是

请求权竞合而非请求权规范竞合模式。《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几乎原文照搬《合同法》第１２２条，并

未涉及其他责任竞合情形，但从解释的体系化角度，应当将请求权竞合理解为我国民事责任竞合

的一般处理模式。

在 请 求 权 竞 合 模 式 下，除 禁 止 重 复 救 济 的 基 本 规 范 效 果 外，实 际 上 还 具 有 确 认 不 同 责 任

基 础 规 范 效 果 差 异 的 功 能，即 承 认 责 任 成 立 要 件 和 法 律 效 果 得 因 诉 因 不 同 而 不 同。从 民 事 责

任 的 权 益 救 济 目 的 看，如 果 救 济 效 果 相 同，受 害 方 始 终 会 选 择 责 任 成 立 上 最 有 利 的 责 任 基 础

主 张 权 利；若 责 任 成 立 要 件 无 差 异 或 基 本 无 差 异，则 受 害 方 始 终 会 选 择 救 济 效 果 上 最 有 利 的

责 任 基 础 主 张 权 利；若 责 任 基 础 和 救 济 效 果 均 不 同，则 受 害 人 只 能 根 据 具 体 情 况，对 与 责 任 成

立 和 救 济 效 果 相 关 的 利 益 进 行 总 体 权 衡 后 才 能 做 出 选 择。由 此 可 见，尽 管 法 律 赋 予 受 害 方 选

择 权 的 确 有 利 于 其 权 益 保 护，但 在 第 三 种 情 况 下，为 了 获 取 责 任 成 立 上 的“利 益”，受 害 方 有 可

能 需 要 牺 牲 救 济 效 果 上 的“利 益”，只 要 总 体 权 衡 结 果 符 合“利 益 最 大 化”的 目 标 即 可。很 明

显，受 害 方 基 于 选 择 的“有 利”效 果 必 然 会 因 为 救 济 效 果 上 的“折 扣”而 缩 减：如 果 民 事 责 任 的

救 济 目 标 是 充 分 救 济 受 保 护 权 益，为 何 仅 仅 因 为 当 事 人 选 择 了 不 同 责 任 规 范 而 要 减 缩 其 本 来

可 以 获 得 的 救 济 效 果 呢 ？ 对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回 答，就 是 责 任 竞 合 各 种 学 说 与 立 法 模 式 面 临 的

问 题。

一、责任竞合的界定：致害原因ｖｓ受保护客体

责任竞合的界定标准可能会影响责任竞合的处理效果。若从致害原因（行为或事件）的角度

界定，当同一行为既构成侵权又构成违约，则成立责任竞合；〔２〕若从保护客体角度界定，只有在对

同一受保护利益的侵害同时满足多种责任构成要件时，才成立责任竞合。〔３〕 于是，当同一致害行

为造成多种受保护权益侵害时，如购买的电器爆炸导致买受人人身伤害，就会产生竞合范围的差

异。若采致害原因标准，在前述情形，标的物自身损害及买受人人身损害均属责任竞合的调整范

围；若采保护客体标准，因标的物自身损害乃合同履行利益，不属于侵权法保护范围（第三人侵害

债权除外），因此，仅人身损害部分涉及责任竞合，标的物自身损害则只能依违约主张赔偿。如果

不同责任基础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异（如在违约救济时不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在前述情形下，采致

害原因标准将造成受害方在违约救济时无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侵权救济时无法主张标的物自

身损害的困局。相反，若采保护客体标准，则受害人可就产品自身损害主张违约赔偿，而就人身损

害主张侵权赔偿，前述赔偿范围上的困局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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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限制责任竞合范围来避免责任竞合时救济不足的做法，〔４〕仅仅关注了竞合的责任

基础在赔偿范围上的差异，并没有考虑它们在成立要件上的差异：要是基于责任成立方面的差异

考虑，受害方在整体权衡后不得不选择赔偿范围较小的责任基础（如人身损害情形的违约赔偿），

救济不足的问题就仍会存在。所以，即使采择这种责任竞合标准的学者也仍然主张，应通过解释

或立法途径消除这种赔偿范围上的差异。〔５〕

需要注意的是，保护 客 体 标 准 会 造 成 同 一 致 害 原 因 依 不 同 侵 害 后 果 作 不 同 评 价 的 问 题。比

如，在加害给付情形，受害方可能就履行利益主张违约赔偿，而就固有利益主张侵权赔偿，使得同

一行为需要根据偶然的侵害后果而作不同评价。当责任成立要件有别时，侵害后果的分割〔６〕也

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难，甚至可能造成在同一诉讼中做出看似矛盾的规范要求：如在违约时实

行过错推定，在侵权时则采取一般过错，就会出现对同一致害行为，当事人既需要又不需要证明过

错的情况。虽然这是针对不同责任基础进行的不同要求，并不会造成逻辑上的矛盾，但因违约救

济中无需举证的规范要求实际被侵权救济中需要举证的规范要求所吸收，违约救济在成立要件上

有利于受害方的效果，可能被侵权救济在赔偿范围上的优势给消除了，这样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

相比而言，致害原因 标 准 因 对 同 一 致 害 原 因 的 所 有 效 果 在 同 一 要 件 下 评 价，则 不 会 产 生 这 样 的

问题。

此外，就诉讼程序而言，采保护客体标准可能造成诉的分 割，对 既 判 力（或 一 事 不 再 理）原 则

构成挑战。也即，在同一致害原因 造 成 多 项 受 保 护 权 益 侵 害 时，当 事 人 可 能 依 不 同 侵 害 客 体 提

起多项诉讼。对因同一致害原因所生一项或多项损害后果 是 否 允 许 分 割 后 提 起 多 项 诉 讼，取 决

于实证法上的具体规定或做法。〔７〕 从 我 国 司 法 实 践 的 做 法 看，基 于 损 害 后 果 分 割 而 提 起 不 同

诉讼没有障碍，〔８〕但的确会引致诉讼效率方面的质疑。若采致 害 原 因 标 准，这 种 情 况 则 通 常 不

会发生。

从《合同法》第１２２条及《民法总则》第１８６条的文义来看，其并未限制“人身、财产权益”的范

围，但解释上只能是指理论上通常所称的固有利益或完整利益。也就是说，只有在违约行为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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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限缩合同法的保护范围，也具有限制责任竞合的效果。在比较法上，有学者主张按照被侵害对象为

财产权与人身权进行区分，将人身权益作为侵权法的专属领域。这个标准已经得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和

理论的认同，如法国和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并据说是当代大多数法律制度所持的立场。Ｓｅｅ
Ｓａｕｌ　Ｌｉｔｖｉｎｏｆ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ｅｌｉｃｔ，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　Ｌａｗ”，４５Ｌｏｙ．Ｌ．Ｒｅｖ．４７（１９９９）．但是，不仅实证合同法上有不少

规定直接与人身损害相关，而且某些合同本身即以人身安全为目 的，如 医 疗 或 美 容 合 同、保 安（保 镖）合 同、运 送 合

同等，强行将人身权益排除于合同法之外，并不合理。

参见叶名怡：《违约与侵权竞合实益之反思》，载《法学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侵害后果的分割与损害后果的分割是有差 异 的。损 害 是 权 益 侵 害 的 后 果，如 侵 害 人 格 权 造 成 财 产 与

非财产损害，被侵害的 客 体 是 受 法 律 保 护 的 人 格 法 益，如 健 康、名 誉、隐 私、自 由 等；损 害 后 果 是 前 述 法 益 被 侵

害 后 所 发 生 的 不 利 益。因 此，分 割 被 侵 害 权 益 虽 然 一 般 会 造 成 损 害 后 果 的 分 割，但 损 害 后 果 的 分 割 并 不 当 然

源 自 被 侵 害 客 体 的 分 割。比 如，将 健 康 权 的 侵 害 后 果 分 割 为 物 质 损 害 与 精 神 损 害，并 不 存 在 被 侵 害 客 体 本 身

的 分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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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当事人固有利益时，才能成立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９〕除此之外，无法推论出在责任

竞合上的其他判定标准。不过，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

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则说得更为清楚：“两个诉因并存的案件的受理问题。……原告可以

选择两者之中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诉因提起诉讼，有管辖权的受诉法院不应以存在其他诉因为由拒

绝受理。但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法律事 实 或 法 律 行 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分别以不同的诉因提起两起诉讼。”很明显，

其采取的是致害原因标准，这与理论上多数见解与司法实践的一般做法是一致的。〔１０〕

据上可见，责任竞合的两种界定标准在程序与实体方面会存在差异。致害原因标准与一事不

再理的诉讼理念更为 契 合，且 避 免 了 在 诉 讼 中 对 相 同 事 实 做 出 不 同 评 价 与 规 范 要 求 的 问 题。反

之，受保护客体标准则与权益救济的责任法目标更为一致，毕竟，责任竞合规范的基本出发点在禁

止重复救济，而非方便程序处理。

二、责任竞合的意义消解：统一救济效果

典型的民事责任竞合，主要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赔偿责任、侵权

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等的竞合。〔１１〕 兹简要分析如下：

就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来看，二者在被违反义务的性质、归责标准、责任形式、赔偿范

围、抗辩事由、诉讼管辖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差异。〔１２〕 就实体而言，在合同义务为

结果义务而侵权为一般侵权，且违约侵害人身权益造成对方严重精神损害时，两种责任在实体效

果上差异最为明显。不过，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的那样，违约救济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不

仅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无法证成，而且在结果上也有悖常理。〔１３〕 一旦放弃这种并非妥当的做法，顺

应比较法上将违约赔偿与侵权赔偿一体处理的趋势，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在法律效果上就不会存

在明显差异，违 约 责 任 与 侵 权 责 任 竞 合 的 实 践 意 义 就 仅 限 于 特 殊 情 形 下 的 责 任 构 成 与 诉 讼 管

辖了。

次就不当得利 返 还 责 任 与 侵 权 赔 偿 责 任 的 竞 合 来 看，其 系 因 侵 权 行 为 而 获 取 不 当 得 利 所

生。〔１４〕 如未经允许而使用他人之物，就既构成对他人所有权的侵害，造成用益损失（不以实际损

失为限），又因盗用而获取不当使用利益，同时成立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两种责任在构成要件和法

律效果上均存在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过错要件以及是否以不当得利为责任之范围方面，二者适

相反对。通常而言，若被侵权人所受损失小于侵权人的不当得利，在此类责任竞合情形，理性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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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人将不会选择侵权赔偿；若被侵权人所受损失大于侵权人的得利，除非考虑到责任成立要件

方面的优势，理性的被侵权人也不会选择不当得利返还。所以，竞合的实益将主要存在于被侵权

人所受实际损害大于侵权人的不当得利情形，在此情形，请求权人的选择将取决于责任成立要件

方面的权衡（主要是过错证明的难易程度）。

再就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赔偿责任的竞合来看，情况与前两种竞合有所不同。缔约过失在我

国民法理论上一般被认为是独立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外的独立责任类型。在因恶意磋商、欺诈、

胁迫、恶意串通、过失违反告知义务等原因引发缔约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遭受损失的情形，在中国现

行法上会成立缔约过失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不过，这种责任竞合类型纯粹是基于定性的原因

所引发的，也就是将本属于侵权的赔偿责任通过立法界定为另一种责任类型。〔１５〕 由此，此种竞合

类型就仅具有形式意义，并无实益。

可见，就现行法上前述三种典型的责任竞合类型来看，在责任效果方面，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

的最大差异在于赔偿范围，主要为是否承认违约救济情形的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

返还责任的差异在于 赔 偿 计 算 标 准 上，即 是 否 允 许 侵 权 赔 偿 以 侵 权 人 的 得 利 为 标 准。就 前 一 问

题，理论上已有较多阐述，不再赘论。〔１６〕 对于后者，以下稍作讨论。

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依循不同责任原理构造，侵权救济以填补因不法侵害所受损害

为目标，不当得利则禁止以他人为代价而获取利益。恰如前述，若被侵权人所受损害小于得利，其

自可选择依不当得利要求侵权人返还因侵权所获利益；在所受损害大于得利时，其可依侵权主张

赔偿，似无必要转而主张不当得利。然则，不论是实际损害还是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均需负证明责

任。如果得利相比损害 更 易 证 明，似 无 理 由 拘 泥 于 责 任 原 理 而 限 制 请 求 权 人 以 得 利 标 准 主 张 赔

偿。在知识产权与人身侵权情形，法律规定在实际损害难以确定时，请求权人可依侵权人获得的

利益请求赔偿，即属明证。〔１７〕 现行法以实际损害难以确定作为适用得利标准的前提，或许更多是

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不当得利的认定存在不确定性，若一般性承认得利剥夺责任，可能为过度剥夺侵权人打

开难以控制的缺口。比如，无权处分他人财产时，超出市场价格的交易差额究竟应归属于原权利

人还是无权处分人，就可能需要对差额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即如果差额的获得不是因为偶然的运

气原因，而是基于无权处分人特殊的交易能力或天赋，将这种差额作为得利剥夺就难以正当 化。

否则，得利剥夺就具有明显的惩罚性，与民事责任的损害填补原则相违。〔１８〕 不过，这样的考虑至

少在中国法语境下是不成立的。对于不当得利返还，中国法并未以损害或得利中较小者为返还范

围。若侵害型不当得利的基础在于禁止“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其利益”〔１９〕，只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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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因侵权所获利益源自应归属于他人之权益，则将此种得利视为损害即无不可。因此，问题之

核心不在于得利标准是否可以与损害标准同等对待，而是在采纳得利标准时，如何确定“得利”的

范围。实际上，现行法虽然以难以采纳“损害标准”作为采纳“得利标准”的前提，但解释上如由侵

权人反证损害易于确定，亦可收同等对待的相似效果。

其二，得利剥夺可能对仅有过失 的 侵 权 人 施 以 过 度 的 损 害 赔 偿，会 诱 导 行 为 人 采 取 过 重 的

注意预防措施，从效率考虑，得利剥夺应仅限于故意侵害他 人 权 利 的 情 形。〔２０〕 这 种 考 虑 与 不 当

得利时将返还范围限定于损害与得利中较小者的规则具有 相 同 效 果，也 与 不 法 无 因 管 理 仅 得 在

故意时成立一致。但是，只要建立 了 不 当 得 利 与 应 当 归 属 于 请 求 权 人 的 权 益 之 间 的 因 果 关 系，

前述效率价值就无法被 正 当 化，毕 竟，效 率 价 值 不 得 以 牺 牲 体 现 正 义 价 值 的 权 益 保 护 为 代 价。

何况，此处被剥夺的得利仅限于 本 应 归 属 于 请 求 权 人 的 得 利，而 非 侵 权 人 的 事 实 得 利。在 这 个

意义上，作为采纳“得利标准”的侵权赔偿不是 以“侵 权 不 得 盈 利”的 原 则 为 基 础，而 是 与 不 当 得

利法一样以“禁止以他人为代价获取利益”原则为基础的，侵权 赔 偿 将 吸 收 不 当 得 利 返 还 责 任 在

责任效果上的优势。

这样一来，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放弃“违约救济不包括精神损害”的教条，在侵权责

任与不当得利责任竞合时承认损害可兼采“损失标准”与“得利标准”时，将不会发生请求权人以牺

牲权益救济效果为代价而选择责任构成上有利的责任基础问题，相同的权益侵害在不同责任基础

下将获得相同救济，责任竞合在权益救济效果方面的意义就被消解了。

三、责任竞合的意义保留：责任构成与程序问题

一旦消除了责任效果的差异，责任竞合的意义就只表现在责任构成与解决程序方面。这方面

的差异是否可以被同样消解呢？

在责任竞合的处理模式上，不论是请求权相互影响说或请求权规范竞合说都承认，与特定责

任基础相关的某些法律规则，如责任减轻规定、短期时效规则、禁止抵销规定等，无论如何都应予

以适用，以贯彻特定的规范目的。〔２１〕 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将责任基础规范视为独立且对立规

则体的教条，与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及主张责任非竞合的法条竞合说表现出明显差异，但是并不彻

底，只有全规范统合说才完全放弃了这样的教条。〔２２〕 但是，如果不同请求权基础下造成的权益侵

害能够获得相同救济，在责任竞合时要求抽象出相关责任基础的统一构成要件，在法律适用上有

叠床架屋的累赘感。其真正提供的启示价值则在于，当存在责任竞合时，特定责任基础下的某些

规范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到贯彻，不因具体责任基础的选择（不论是当事人自己选择还是裁判者选

择）而有不同。就此而论，在法律适用上最具核心意义的，不在于是否应当对竞合的责任基础予以

统合，而在于如何确定竞合时必须贯彻的规范范围。

准此而言，在违约与侵权竞合时，对于当事人已纳 入 合 同 风 险 分 配 的 事 项，只 要 这 种 约 定 可

以被认定为有效，合同预定的风 险 分 配 就 必 须 尊 重，此 时，合 同 责 任 规 范 必 须 适 用。也 即，纵 然

权利人依侵权提出请求，侵权 人（违 约 方）仍 可 以 提 出 基 于 合 同 的 抗 辩 或 抗 辩 权。对 于 合 同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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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风 险 分 配 外 的 事 项，则 应 当 在 侵 权 与 违 约 上 采 纳 统 一 救 济 规 则，也 即，不 论 是 基 于 违 约 还

是 侵 权，必 须 保 证 救 济 结 果 的 统 一 性。此 外，在 短 期 时 效、责 任 限 额 等 方 面，均 应 采 取 类 似 的

思 路。

不难看出，在这样的建构下，不同责任基础在责任成立要件上的差异，尽管在纠纷解决上仍有

其意义，但选择的权衡基础将趋于纯粹：请求权人只需考虑不同责任基础在成立要件上的差异所

引致的问题，而无需顾及不同选择在救济效果上的差异，从而无需为了获得成立要件上的有利面

而牺牲救济效果上的利益。同时，通过不受选择影响的规范效果的贯彻，当事人预定的风险分配

以及法定的平衡关系也被维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以责任类型区分作为责任法体系构造基础的

实证法框架下，请求权竞合或请求权竞合模式之争的实践价值就大为减缩，竞合之结果也能够与

责任法的目标保持一致。

对于与责任竞合相关的程序问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事人之间如存在仲裁条款，则

不得利用诉因选择而规避仲裁条款，其效果类似于合同预定的风险分配事项的处理原则。但是，

除非涉及级别管辖与专属管辖问题，包括合同协议管辖在内的管辖差异，则没有类似的效果，应当

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但是，如因当事人变更诉因而引发管辖异议，是否准许，不无可议。〔２３〕 法

院根本无管辖权与因诉因变更而丧失管辖权，不宜并论。从诉讼经济考虑，不认可管辖异议的看

法可资赞同。

结　　论

责任竞合源自实证法上责任基础的类型区分，并引发了法律适用上的难题。对于我国现行法

上的民事责任竞合而言，应从体系价值的实现角度进行解释：对于合同预定的风险分配事项以及

具有特殊规范目的的法律规则，其效力贯彻均不应受具体责任基础的选择影响；对于非属合同的

风险分配事宜，亦应采纳统一的救济标准，即相同权益侵害应予相同权益救济，不因责任基础的不

同而有差异。除此之外，责任基础的区分的其他实体和程序效果仍可维持，允许请求权人选择责

任基础。

（责任编辑：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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